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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羅馬書一章至三20 
 
I. 序言（羅一1-15） 

A. 羅一1-7 
� 羅一2-6 

• 保羅對耶穌基督福音的描述包括了什麼？ 
• 你對那個描述有最深感受？ 

� 羅一7﹕恩惠平安從那裏來？我們從那裏求？ 
 
B. 羅一8-15 

� 雖然在事工上有難阻，但保羅卻加倍的禱告 
� 「欠了人的債」﹕保羅白白得來的恩典，他要白白的、盡力的傳出去 

 
 
II. 羅馬書主題（羅一16 -17） 

A. 「義人必因信得生」 
� 出於哈巴谷書二4﹕「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惟義人因信得生。」 
� 「因信稱義的人必得生」﹕ “The righteous will live by faith.” (NIV) 

 

B. 思想 
� 誰是義人？ 

• 羅三10「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 詩十四1-3「愚頑人心裡說、沒有上帝。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

事．沒有一個人行善。耶和華從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沒有、有
尋求上帝的沒有。他們都偏離正路、一同變為污穢．並沒有行善的、連
一個也沒有。」 

• 傳道書七20「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 
 
 
III. 時代的轉變 

A. 不知道時代轉移而產生的荒謬﹕例移居異文化地方、「大鄉里出城」 
B. 舊時代的價值觀﹕ 

�             
�             
�             

C. 「新」時代的價值觀﹕羅馬書以後再談 
D. 那些舊時代的價值觀真的有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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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我們需要認識新、舊時代的分別，好等我們的生命能活得有意義 
 
IV. 舊時代﹕人的光景（羅一18 -三20） 

A. 外邦人（他們）需要恩典（羅一18 - 32） 
� 他們的實際光景﹕活在上帝的「忿怒中」（羅一18） 
� 原因﹕明知 ⇒ 不感謝 ⇒ 追求虛妄 ⇒ 上帝任憑他們 ⇒ 敗壞 
� 原來人心是「明知」有上帝的（羅一19-20） 
� 但為什麼卻不承認、接受呢？ 
� 為何「不感謝」會發展為「追求虛妄」？（羅一21-23） 
� 「追求虛妄」帶來的可怕結果是「上帝任憑他們」 

• 羅一24﹕           
• 羅一26﹕           
• 羅一28﹕           
• 「上帝任憑」不是自由 
 

因 為 主 所 愛 的 他 必 管 教 、 又 鞭 打 凡 所 收 納 的 兒 子 。 
         【來十二6】 

 
我 兒 、 你 不 可 輕 看 耶 和 華 的 管 教 〔 或 作 懲 治 〕 、 也 不 可 厭 煩 
他 的 責 備 ．因 為 耶 和 華 所 愛 的 、 他 必 責 備 ． 正 如 父 親 責 備 所 
喜 愛 的 兒 子 。       【箴三11-12】 

 
� 終極結果是「敗壞」﹕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 
� 舊時代的價值觀和法則可以幫助我們與上帝復和嗎？ 

 
B. 猶太人（你）需要恩典（羅二1 - 三8） 

� 誰是「你」？知法犯法的人又怎樣呢？（羅二1） 
� 上帝按各人的行為施行賞罰（羅二1-11） 

• 猶太人熟悉律法，以律法教導和審判別人；但卻忘記了遵守 
• 上帝不偏待人（羅二9-10） 

� 認識律法者沒有豁免權（羅二12-29） 
• 知行要合一、表裏要一致〔兩個層面〕 
• 外在與內在的律法標準（羅二12-16） 

� 律法和人的本性、良知 
� 相等嗎？那個是絕對、那個是相對那？ 

• 責人當責己（羅二17-24） 
� 「聽、教」律法不等于「行」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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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 外在與內在的割禮（羅二25-29） 

� 割禮的真正屬靈意義﹕是心靈而不是儀文 
� 上帝的信實和公義（羅三1-8） 

• 上帝是信實的，祂不會因猶太人的不信而改變（羅三1-4） 
• 上帝是公義的，猶太人不可把恩典看為是理所當然  take it for granted  （羅

三5-8） 
� 思想 

• 我們在那些事上會比較看重外面的一致性（conformity）呢？ 
• 你覺得在繁忙的社會中作個儀文上的基督徒足夠嗎？（羅十二1-2） 
• 上帝的子民﹕要知行合一、表裏一致 

 
C. 普世人（我們）需要恩典（羅三9 - 20） 

� 這段是羅馬書一18至三20 全段的結論 
� 保羅在這裏引用了舊約的經文指出世人都在罪惡之下 

• 羅三10﹕ 詩十四1-3、詩五十三1-3、傳七20 
• 羅三13上﹕ 詩五9 
• 羅三13下﹕ 詩一百四十3 
• 羅三14﹕ 詩十7 
• 羅三15﹕ 箴一16、賽五十九7-8 
• 羅三18﹕ 詩卅六1 

� 羅三19-20﹕上帝要我們知道不能依靠自己稱義（自力）﹕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人說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
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審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
能在上帝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Now we know that whatever the law says, it says to those who are under the law, so that every 

mouth may be silenced and the whole world held accountable to God. Therefore no one will 

be declared righteous in God’s sight by the works of the law; rather, through the law we 

become conscious of our sin.   
 

 
 

V. 功課 
A. 讀羅馬書三20至四25 
B. 亞伯拉罕和因信稱義有什麼關係呢？ 


